《宿州市科技创新领军人才计划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深入贯彻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战略部署，全面落实创新型城市建设目标，加大我市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引育力度，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构建系统化、规范化、长效化的科技创新人才引育留用机制，结合我市科技人才工作实际，市科技局牵头起草了《宿州市科技创新领军人才计划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及必要性

当前，区域创新竞争日趋激烈，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已成为推动产业升级、攻坚关键技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为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精准对接我市重点产业布局和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需求，加快引进和培育一批能够引领技术突破、带动产业发展、支撑创新转型的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破解我市高端科技人才供给不足、创新引领作用不强等突出问题，亟需出台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人才支持实施细则。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才工作、强化科技人才支撑的部署要求，结合我市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实际，需要对政策体系、支持方式、管理机制、服务保障等进行优化完善，制定出台《实施细则》，为我市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选拔、支持、服务、管理提供制度保障。

二、起草依据

本《实施细则》主要依据《中共宿州市委 宿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以创新型城市建设为旗帜性抓手推动宿州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宿发〔2024〕8号）文件精神，结合宿州实际研究起草。

三、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共七章十八条，围绕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全周期管理作出系统规定。

第一章 总则 明确制定目的、实施原则、人才定义、责任主体，提出紧扣产业需求、坚持引育并举、以用为本，着力构建具有宿州特色的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引育支持体系。

第二章 申报条件 明确支持对象范围，从政治品行、创新能力、成果转化、产业贡献等方面设定申报基本条件，同时规定不重复支持等要求。

第三章 申报程序 规范申报、初审、评审、公示公布等全流程，实行属地管理与市级受理相结合，确保公开、公平、公正。

第四章 支持政策 明确资金奖补、发展支持、服务保障等政策。

第五章 管理跟踪 实行名额控制、动态管理，每批次支持不超过10名，支持有效期3年，建立年度报告、属地跟踪、市级备案制度。

第六章 退出机制 建立主动退出、终止待遇、取消资格三类退出情形，明确弄虚作假、学术不端、违纪违法、失信失范等行为的处理措施，对取消资格的收回奖励资金并记入诚信档案。

第七章 附则 明确解释单位、实施日期，宣布原试行政策文件废止。

四、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本《实施细则》聚焦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单一类别，突出 “高精尖缺” 导向，重点支持能够引领产业技术升级、推动成果转化、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科技人才。

坚持引育并举、以用为本、规范管理，强化全周期服务与跟踪，提升政策精准度和实效性。

本《实施细则》由市科技局、市委人才工作局共同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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